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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559.03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了5.43万元担保。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为34,795.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12.62%。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28,489.69万元，子公司对公

司提供担保金额为6,305.37万元，以上担保均属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范围，不涉及对外担保范畴。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子公司陕西森特智鼎劳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开展开立银行保函5.43万元；在子

公司隆基森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的额度内，公司办理供应链金融业务553.60万元。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间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森特股份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森特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同意以下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公司预计为担保对象一一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

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130,000万元。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不超过50,

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控股子公司不超过80,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

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

股东会审议本事项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预计额度中获得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预计事项

授权期限自该额度经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下年度股东会对新额度批准之日止。

公司及子公司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的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

保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风

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

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累计提供担保金额为34,795.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12.62%。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28,489.69万元，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担保金额为6,305.37万元，以上担保均属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范围。 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7,918.59万元，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

额6,876.46万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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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 京 烨

兴 钢 制

品 有 限

公司

1,500

万元

北京市 北 京

经济技 术 开

发区融兴 北

二街 1号院 2

号楼 1层 102

室

2007/

4/10

孟

托

加工不锈钢、铝合金板、镀锌板、烤漆板、复合板；销售不锈

钢、铝合金板、镀锌板、烤漆板、复合板、建筑材料；技术服

务；产品设计。

是

2

隆 基 森

特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20,

000万

元

西安市 航 天

基地航 天 中

路388号办公

楼二层

2016/

3/4

高

伟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

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

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标准化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专业设计

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

线、电缆经营；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

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电气

设备修理；新材料技术研发；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

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贸易经纪；货

物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

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

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建

筑劳务分包。

是

3

森 特 士

兴 环 保

科 技 有

限公司

10,

000万

元

北京市 北 京

经济技 术 开

发区永 昌 东

四路10号院1

号楼4层101

2021/

11/9

叶

渊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污染治理；金

属结构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

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金属结构销

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环境保护监测；噪声与振动控制

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

察；建设工程施工。

否

4

北 京 森

特 新 能

源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0,

000万

元

北京市 北 京

经济技 术 开

发区景 园 北

街2号院57幢

18 层

1801-07室

2025/

3/25

马

迪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否

5

兰 州 士

兴 钢 结

构 有 限

公司

1,000

万元

甘肃省 兰 州

市城关区 张

掖路 87号中

广大厦 十 三

层

2006/

4/28

翁

家

恩

生产销售彩钢板;RH、RC加工；C型钢、各式气楼、钢窗、铁

卷门、浪板机具及产品安装设计配套服务。

否

6

广 州 工

控 环 保

科 技 有

限公司

10,

000万

元

广州市 海珠

区金沙路9号

大院自编7栋

自编213之三

（仅限办公）

2020/

11/13

张

文

超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水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制造;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地质灾害治

理服务;光污染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大气

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环保

咨询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否

7

安 庆 隆

森 安 柴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1,000

万元

安徽省 安 庆

市迎江 区 人

民路街 道 沿

江东路150号

2024/

5/14

赵

强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

能源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是

8

森 士 浙

吉 （宁

波）新能

源 有 限

公司

1,800

万元

浙江省 宁 波

市鄞州 区 邱

隘镇沈 家 村

晨 源 大 楼

8-03-53室

2025/

3/19

陶

浩

浩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发

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是

9

特 隆 新

能源（唐

山）有限

公司

3,150

万元

河北省 唐 山

市迁安 市 滨

河街道 滨 河

社区三区 办

公楼218号

2023/

10/23

杜

恒

松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输配电 及

控制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

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是

10

隆 森 唐

山 新 能

源 有 限

公司

810万

元

河北省 唐 山

市迁安 市 滨

河街道 滨 河

社区三区 办

公楼219号

2023/

7/25

杜

恒

松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

统运行维护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合同

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是

11

宿 迁 市

越 茂 光

伏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550

万元

宿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北斗 电 子

信息产业 园

1A栋ZG05室

2024/

6/5

詹

煜

国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安

全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是

12

Center�

Int� FDA�

(Thai-

land) �

Co.,�Ltd.

1,000

万元

泰铢

2034/82，

18th� Floor，

Italthai�

Tower，

Phetchburi�

Road� ，Bang�

kapi，Huai�

Khwang，

Bangkok�

10310

2025/

12/12

朱

天

永、

猜

瓦·

乐

达

猜

从 事 建 筑 一 体 化 光 伏 系 统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及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设计、安装、销售及相

关服务。 从事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食品相关物流、仓储

及冷链运输服务。 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车辆租赁及运输

服务。 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及设

施维护服务。药品、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化妆品、

食品、特殊食品、食品添加剂、动物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农药（根据相关法律）、消毒剂以及

前述物品相关原料和设备的进出口、采购、销售、分销、批

发、零售、委托代理、市场推广、提供咨询服务、仓储及运输

服务。

否

13

陕 西 森

特 智 鼎

劳 务 有

限公司

1,000

万元

陕西省 西安

市经济 技 术

开发区 凤 城

一路海璟 台

北湾 10号 楼

一单 元 1402

室

2021/

3/16

苟

军

利

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

程施工；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渔港渔船泊位建设；家用电

器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

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

程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

修；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施工专业作业；建筑物拆除作业

（爆破作业除外）；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

设施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1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

司

19,

209.87

20,

539.76

-1,

329.89

7,

847.43

1,

692.30

15,

685.94

18,

708.13

-3,

022.19

26,

738.28

1,

150.53

2

隆基森特新能源有限公

司

99,

295.40

79,

753.47

19,

541.93

62,

230.22

1,

223.54

87,

502.42

69,

185.31

18,

317.11

111,

771.81

4,

139.76

3

森特士兴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5,

098.05

10,

457.32

4,

640.73

5,

396.51

-167.

65

14,

080.21

9,

271.84

4,

808.37

12,

128.60

635.48

4

北京森特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28,

504.75

23,

277.97

5,

226.78

1,

383.14

1,

298.28

5

兰州士兴钢结构有限公

司

3,

525.63

1,

070.79

2,

454.83

769.91

-116.

76

3,

704.54

1,

147.05

2,

557.48

1,245.4

-14.

63

6

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3,

867.63

3,

395.83

10,

471.80

4,

964.89

479.80

14,

627.24

4,

635.24

9,

992.00

7,

939.37

203.9

7

安庆隆森安柴新能源有

限公司

1,

046.03

983.17 62.86 67.49 62.86

8

森士浙吉（宁波）新能

源有限公司

7,

032.59

6,

649.21

383.38 441.36 383.38

9

特隆新能源 （唐山）有

限公司

2,

185.38

2,

185.38

- - -

10

隆森唐山新能源有限公

司

1,

566.77

1,

566.93

-0.16 - -0.16

11

宿迁市越茂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15,

315.14

11,

463.10

3,

852.03

874.30 852.03

12

Center� Int� FDA�

(Thailand)�Co.,�Ltd.

13

陕西森特智鼎劳务有限

公司

630.19 347.07 283.12 470.30 54.02 388.62 173.64 214.98 507.66 170.10

注1：北京森特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森特众诚企业管理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持股20%，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担保。

注2：广州工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与广州万宝家电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公司，公司出资

6,000万元，占60%股权，广州万宝家电控股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40%股权，公司按照出资比例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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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91,202.03万元 2,335,637.97万元 是 否

注：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6年3月末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代偿的累计金额 无。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2,371,793.18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38.95%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 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 其他说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披露规则，公司对年度担保预计范围内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按月汇总披露。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2026年3月新增担保的基本情况

1、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在银行申请的5,00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根据经营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 ）、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LONGI� (H.K.)� TRADING� LIMITED、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 S.L.U.、LONGI� SOLAR� TECHNOLOGY� DMCC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

48,682.17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854.84万元。 隆基乐叶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 S.L.U. �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LONGI� (H.K.)�

TRADING� LIMITED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867.39万元。 具体担保期限以各笔保函约定为准。

3、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为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组件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32,

797.64万元，担保期限至以下最早发生时止：（1）合同项下的所有交付义务依约完成；（2）合同项下到期违约金支付完

毕；（3）合同依约终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6年为分

布式业务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新增担

保事项在股东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

截至2026年3月末，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年预计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经审批的

2026年担保

额度

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

已使用担保额度

本年剩余担保额

度

公司及

其子公

司

公司子公司 （西安隆基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除外）

70%及以上 4,000,000 73,214.32 2,146,634.18 1,853,365.82

70%以下 1,000,000 12,132.87 141,849.70 858,150.30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70%以下 100,000 5,854.84 47,154.09 52,845.91

公司的

子公司

户用分布式业务的终端

用户

/ 20,000 0 460.99 19,539.01

和美乡村整村分布式业

务的终端用户

/ 20,000 0 1,100.22 18,899.78

注：根据谨慎性原则，为分布式业务终端用户提供的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

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四、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2026年度担

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3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7.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38.95%，

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33.56亿元。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附表：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公

司持股情况

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132333661800X

法人

Longi� Solar� Australia� Pty�

Lt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402MA6XW7KY7G

法人

鄂尔多斯市隆基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150627MA7MQ6CF75

法人

Longi�Solar�Poland�sp. �z�o.�

o.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 916101380996299836

法人

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SPAIN, �S.

L.U.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

DMCC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Inc.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全资子公司 100% /

法人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3.29% 91610131MAB0TBWK2T

法人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3.29% 91320214MA25RCEK84

被担保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财务指标(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4,630,

926.27

3,090,

383.22

1,540,

543.05

3,003,

932.60

60,

902.10

4,594,

454.38

3,380,

345.57

1,214,

108.81

4,727,

313.58

55,

648.90

Longi� Solar�

Australia�Pty�Ltd

22,

493.58

20,

113.65

2,

379.93

75,

809.77

-832.

15

13,

616.60

10,

539.81

3,

076.79

37,

314.14

963.70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343,

504.43

294,

476.07

49,

028.36

697,

783.67

1,

374.62

310,

644.68

262,

990.94

47,

653.74

1,018,

552.18

-11,

011.73

鄂尔多斯市隆基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

874,

519.93

835,

208.34

39,

311.60

798,

279.28

-23,

990.10

847,

786.29

784,

484.60

63,

301.70

1,096,

591.75

-69,

996.59

Longi�Solar�Poland�

sp.�z�o.�o.

10,

109.59

10,

184.72

-75.13

6,

454.57

-710.

47

2,

241.25

1,

629.38

611.87 916.43 26.49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

437,

731.39

322,

386.69

115,

344.70

137,

134.39

22,

691.63

599,

831.31

407,

476.93

192,

354.38

590,

620.96

115,

316.83

LONGI� (H.K.) �

TRADING�

LIMITED

426,

110.34

99,

770.23

326,

340.11

129,

408.54

-2,

848.43

376,

611.23

100,

550.99

276,

060.24

459,

999.15

-37,

494.79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S.L.U.

294,

077.31

282,

388.75

11,

688.56

487,

717.31

8,

954.14

234,

672.58

230,

710.16

3,

962.42

488,

294.66

3,

399.27

LONGI� Solar�

Technology�

DMCC

4,

421.75

5,

755.76

-1,

334.01

23,

844.82

34.89

3,

849.28

5,

822.25

-1,

972.98

4,

519.81

-1,

759.05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

Inc.

428,

683.98

479,

179.99

-50,

496.01

306,

913.98

-832.

99

596,

956.78

652,

559.99

-55,

603.21

529,

173.82

155,

229.05

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105,

157.25

88,

106.47

17,

050.78

165,

212.24

4,

127.24

71,

672.98

59,

551.44

12,

121.54

193,

898.13

820.01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145,

665.57

17,

269.87

128,

395.71

5,

806.91

-4,

475.25

155,

649.80

24,

132.43

131,

517.36

31,

022.68

-9,

217.15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45,

375.05

13,

490.06

31,

884.99

8,

364.97

-5,

051.85

42,

897.03

31,

758.45

11,

138.58

24,

427.43

-2,

787.25

注：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和LONGI� (H.K.)� TRADING� LIMITED财务指标为个

别报表数据。

证券代码：688758� � � � � �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其中，用于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用于维护公司价值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

万元（含），按照回购规则和监管指引要求，该部分回购股份在披露本次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出售， 并按照有关回购规则和监管指引要求履行相

关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将相

关股份用于上述用途，相关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则本次

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 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28元/股，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

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用于维护公司价值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3个月内；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

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2026年1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5%以上股东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华高新” ）拟于2026年2月3日至2026年5月2日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总股本的3.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5%以上股东江苏疌泉成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疌泉成达” ）暂未回复公司问询。 公司5%以上股东周金清、陆民、董事张敏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可能存在减持计划。 除前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回复其

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上述人员或股东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

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

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若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可能存在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的部分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

出售，部分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

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股份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根据《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第二十六

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后

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上述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 “《回购指引》” ） 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四）截至2026年3月2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6.05元/股，连续20个交易日内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20%，符合《回购指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连续

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20%” 条件，符合《回购指引》第二条第一

款第四项规定的“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的情形。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3/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

月内；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6/3/30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含）-8,000万元（含）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2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1,428,572股-2,857,142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4%-0.69%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8299199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维护公司价值和广大投资者权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综合考虑目前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将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份。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用于维护公司价值的，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期限可自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将不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

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方

案。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

71.4286-142.8571 0.17-0.34 2,000（含）-4,000（含）

维护公司价值 71.4286-142.8571 0.17-0.34 2,000（含）-4,000（含）

拟回购数量按照回购价格上限28元/股进行测算， 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8元/股（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

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

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

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118,280,412 28.40 118,280,412 28.40 118,280,412 28.4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298,183,672 71.60 298,183,672 71.60 298,183,672 71.6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0 0.00 1,428,572 0.34 2,857,142 0.69

股份总数 416,464,084 100.00 416,464,084 100.00 416,464,084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1、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1,427,105,125.21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19,690,139.06元，流动资产858,561,819.92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

金上限8,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5.61%、6.06%、9.32%，回购资金将在回购

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结合公司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

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回

购价款。

2、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80%，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回购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回购股份

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以及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有利于持续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更紧密、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

4、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

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

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未买卖本公司股份，亦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

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除董事张敏在未来3个月、 未来6个月可能存在减持计划

外，上述人员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人员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6年1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的公告》，公司5%以上股东同华高新拟于2026年2月3日至2026年5月2日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总股本的3.00%。

公司5%以上股东周金清、陆民、董事张敏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可能存在减持计划。公

司5%以上股东疌泉成达暂未回复公司问询。 除前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回复其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上述人员或股东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的部分拟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 本次

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股份转让。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年内实施前述用途，尚未使用的部分将予以注

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若发生股份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

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依据有关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

事宜；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

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若涉及）；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

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6、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

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

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

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

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若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可能存在回购方案

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的部分股份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

出售，部分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

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5、如遇后续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颁布新的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股份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披露情况

公司已披露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交易日 （2026年3

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8）。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开立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8299199

以上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信息披露

20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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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6� � � � � � �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4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审计机构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聘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负责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以及其他相关审计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发布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近日，公司收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来的《关于变更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报签字会计师的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情况

中审众环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原委派徐瑞松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史昀昊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晓华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现因中审众环内部工作

调整，增加李彦斌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为罗明国。

本次调整后徐瑞松作为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彦斌、史昀昊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罗明

国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审计相关工作。

二、本次增加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变更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相关信息

（一）基本信息

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彦斌，2008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2008年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6家上市公司审计报

告。

2、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罗明国，200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1999年开始在中审众环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7家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

（二）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彦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罗明国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自律监管

措施和纪律处分，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三、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签字注册会计师及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涉及的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 本次调整事项

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构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00587� � � � � � �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6-014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产品获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医疗” ）子公司新华医疗康复产业（西

安）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

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1、产品名称： 经颅磁刺激仪

2、注册证编号：陕械注准20262090030

3、注册人名称： 新华医疗康复产业（西安）有限公司

4、注册人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99号中西部陆港金融小镇F座1901号

5、 生产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港兴四路579号安博西安国际港务区物流中心，2号库，2层

3-B单元

6、结构及组成： 产品由电源模块、控制模块、放电电容、磁刺激模块、冷却模块、触控一体机、刺激线

圈、经颅磁刺激仪软件(发布版本号V1)、运动诱发电位模块(含电极线，选配)、定位帽(选配)、推车及线圈

支架组成。

7、 型号、 规格：MT7110-60A、MT7110-80A、MT7110-100A、MT7124-60A、MT7124-80A、

MT7124-100A

8、适用范围： 通过刺激人体中枢神经和外周神经，用于人体中枢神经和外周神经电生理检查、运动

神经功能评定，以及用于辅助治疗或改善失眠症状（不用于焦虑、抑郁引起的失眠），对脑神经及神经损

伤性疾病的辅助治疗。

9、批准日期：2026年03月26日

10、有效期至：2031年03月25日

11、同类产品相关情况：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目前，国内同行业有64家

公司已取得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2、产品主要特点

经颅磁刺激仪产品集成点位精准刺激，标配定位帽及运动诱发电位(MEP)进行阈值标定，辅助靶点

定位，提升操作效率及个体化刺激剂量准确性；磁场强度、频率宽范围可调，适配多场景需求；配备三维

立体脑区图，直观易用，支持个性化方案与数据管理；集成温度、电压、电流三重实时监测保护，确保设备

在安全范围内运行，避免过热或过压风险；采用智能液冷温控系统，动态液冷循环调节，使设备可高效稳

定长时工作。

二、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经颅磁刺激仪产品注册证的批准上市，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公司康复产品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多种

选择，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88809� � � � � � � � �证券简称：强一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5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600.00万元到12,100.00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195.63万元到10,695.63万元，同比增加654.79%到761.60%。

2、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490.00万元

到11,99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9,234.67万元到10,734.67万元， 同比增加735.64%到

855.13%。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利润总额：1,788.8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04.3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55.33万元。

（二）每股收益：0.14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主要系主营业务驱动及行业景气度上行共同作用，具体原因如下：

（一）AI算力需求爆发，叠加行业景气周期，成熟产品订单持续放量

受益于全球AI算力芯片测试需求快速增长，叠加半导体行业整体景气上行周期，下游客户测试需求

旺盛，公司成熟MEMS探针卡产品订单持续放量。

（二）前期已发货未确认收入订单在本期确认

2025年度已发货但尚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存量订单，于2026年第一季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确认收入，对本期业绩形成正向贡献。

（三）客户结构优化与规模效应显现

公司客户结构优化，订单质量与稳定性持续提升；同时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规模效应逐步显现。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尚未

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88788� � � � � � �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苑南路3156号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

2栋A座23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

普通股股东人数 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134,4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134,4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7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7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宗林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陈晨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新增实施主体及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8,995,026 99.8435 119,067 0.1335 20,362 0.023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变更、新增实施

主体及延期的议

案》

589,261 80.8658 119,067 16.3398 20,362 2.79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吴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